
花在彰化懸掛廣告物申請書

收件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
申請人姓名 攤位名稱

攤位類別 □工商展區

公司地址

廣告物類別 □旗幟 □看板

數量（支）
面積

（平方公尺）

旗幟圖片或說明

應標示旗幟高度
看板圖片或說明

懸掛地點 □小館北側道路□小館東側道路□小館西側道路

□小館牆面

審核意見欄 □核准懸掛

□駁回申請，理由：



一、懸掛羅馬旗、關東旗或其他旗幟高度不得超過 180公分，並應妥善

固定。

二、每支旗幟應收費新臺幣150元。

三、懸掛帆布看板或其他看板每日每平方公尺應收費新臺幣 50 元，

（面積計算小數點後應無條件進位至個位數）。

四、工商展攤商應申請小館北側道路、小館東側道路、小館西側道路、

小館牆面。

五、農特產品暨農村美食區、社區產業區及在地美食區攤商不得申請。


